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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88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鄭召集人麗君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略)                紀錄：林士堯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112 年消費者保護業務考核結果」頒獎 

參、 頒發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證書予「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

護協會」 

肆、 確認第 87 次會議紀錄:確認。 

伍、 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 

一、 項次 1，繼續列管。 

(一)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有因應

數位轉型衍生之新型態消費者權益問題，如主管機

關未確立，則處理消費者保護之法規途徑及行政作

為，權責均會不明。國家在數位轉型之數位治理中，

除了數位本身之發展外，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

有關。 

(二)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就目前爭議較大之消保爭議

一併協調主管機關（如交友服務，外送平台等），

另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針對數位轉型衍生新興數

位服務，研議主管機關歸屬及消費者權益保障途徑。  

(三)數位發展部應建立系統性數位治理規則，倘數位發

展部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承擔主管機關責任，

數位發展部亦應協助各部會思考如何因應。 

二、 項次 2，繼續列管。請內政部除檢討預售屋買賣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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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外，對於是否有需要

檢討相關法規，以強化消費者價金撥入信託帳戶後相

關權益的保障，請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繼續協調研議，

整體思考研議建立較為完整之保障。 

三、 項次 8，繼續列管。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繼續研議

並提出具體的解決做法，俾落實執行。 

四、 項次 9，解除列管。惟近來餐廳食品中毒事件頻傳，

因此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促請地方政府整

體加強查緝頻率及相關作為，以減少餐廳食品中毒的

風險，強化食品安全，並納入列管。 

五、 其餘各項依列管建議辦理。 

陸、 提案事項： 

一、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健身中心聯合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相關部會在辦理下列事項前，如有能透過行政指

導要求改善者，請立即辦理。 

(三) 請教育部辦理下列事項： 

1、 研議改善降低業者定型化契約之相關違規情形。

本次查核有多項違規樣態，違規比例也甚高，應該

強化要求地方政府命業者限期改善，如發現違規

應加強相關裁處。 

2、 輔導業者在使用定型化契約時，不論文字大小或

表現形式要適合辨識，讓消費者能充分審閱。至於

審閱期要如何落實，應從機制面作進一步的研議，

以確保審閱期能夠落實。 

3、 研議修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以減少消費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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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身中心近年來不斷地增加，請地方政府研議在

受理健身中心登記時，就能事先給予輔導，提供相

關事項的須知，以增進其法規認知，並減少繼續違

規情形之發生。 

(四) 請環境部辦理下列事項： 

1、 研議降低或取消運動健身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列

管樓地板面積限制。室內空氣品質應不論面積大

小，原本二千平方公尺之限制應予改變，也納入容

留人數的思考，就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相關標準

一併檢視，並積極輔導業者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標章，強化自我管理。 

2、 加強飲用水固定設備維護管理之法令宣導及場所

查核。 

(五) 請內政部加強健身中心建築安全之管理及查核，並

限期改善。 

(六) 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繼續加強對健身中心的查核，

並請地方政府善盡管理責任。 

二、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市售高蛋白粉品質檢測及標示查

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本案查核雖然品質檢測符合規定，但仍有部分標示

問題，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儘速依法查處

本案不符規定之商品，及加強對業者食品標示之宣

導，讓標示能符合相關規定，並研議是否需要強化必

要警語之標示；另請持續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相關

查核。 

(三) 將相關執行成果納入消費者保護業務年度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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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及衛生福利部研議辦理嬰幼兒

食品相關查核。 

三、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113 年度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查

核結果」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本次查核顯示租賃契約書內容之正確性，事涉整體

租屋市場秩序，及租賃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請內政

部採取下列措施： 

1、 研修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明定不

動產經紀業提供不符合規定租賃契約書之法律責

任。 

2、 邀集不動產經紀業召開座談會，明確告知「住宅租

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各項規

定，並協助不動產經紀業改正租賃契約內容，也請

研議必要時協助業者提出相關外文版本。 

3、 透過多元化之方式向民眾宣導「住宅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以及取得符合

規定契約書之管道，以降低租賃爭議發生之機率。 

4、 擬定查核計畫，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查核及輔

導改正，並將查核執行成效列入對地方政府之年

度考評內容。 

四、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內政部研擬之『住宅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6 點、第 11

點修正草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依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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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內政部協調「通路商」下架不合規定之舊版住宅租

賃契約書，並協調「製造商」印製符合規定之新版住

宅租賃契約書，以利租賃雙方購買使用。 

柒、 臨時動議： 

委員提議一： 

就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團體訴訟所面臨問題建議： 

一、 經費補助部分：食安事件有食安基金補助，還比較好

一點。其他例如花蓮地震以後，建商倒閉後提起團體

訴訟會遇到假扣押的問題，擔保金誰來出的問題。希

望中央可以立法對團體訴訟之經費補助，使消費者保

護團體得以在無後顧之憂下協助提起團體訴訟。台北

市整年度只有 60 萬元團訟經費，台中市只有 20 萬

元，提起一個團體訴訟 60 萬元都不夠，更何況是一

年，希望中央機關能協助經費。 

二、 假扣押部分：為利消費者保護團體針對團體訴訟案件

聲請假扣押，擔保金金額比例是否應修法調降，或擔

保金是否應由主管機關補助。 

三、 執行費部分：即使費盡千辛萬苦提起團訟已經勝訴，

但目前法規有灰色地帶，費用依照目前法院計算執行

費非常可觀，應該儘速立法，是否可比照訴訟費規定

有上限。 

委員提議二： 

就上述之假扣押議題，讓各部會編預算其實是件困

難的事情。但假扣押制度，如果修法調降金額比例，

茲事體大，可能會造成整個法律系統亂掉。是不是有

其他解法，例如行政命令，或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

對公益案件擔保，免除消費者保護團體支出假扣押

費用。像 Uber Eats 目前為止沒有事業主管機關，

假設今天要提起團體訴訟，就沒有主管機關可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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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應，此牽涉到行政規定，要全盤考量。 

主席裁示： 

一、 有關花蓮災後重建相關團體訴訟費，由本人來協調看

看是否有相關項目可納入重建的相關經費予以補助。 

二、 有關各項可能的團體訴訟及執行費相關需求，請本院

常務副秘書長協調主計總處來協助各部會在相關適

合科目中籌編相關預算。 

三、 本議題相對複雜，涉及相關法規之適用，請本院消費

者保護處會同院內相關單位一併研議。 

捌、 散會。 (上午 11 時 40 分)  

 

 

 

 

 

 

 

 

 

 

 

 

 

 

 

 

 

 

 


